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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暨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长期合作的战略合作文件，具体

合作项目以另行签订的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太力科技”）

将投入 1亿元人民币，与暨南大学共同建设先进功能材料研究院，为公司先进功

能材料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人才及技术支持。具体以公司与暨南大学签署的

合作协议为准。

3．公司将在未来五年捐赠 1,500 万元人民币到暨南大学，专项用于暨南大

学纳米智造研究院在纳米柔性防护材料和智能智造方向的科研及人才培养，具体

以公司与广东省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署的捐赠协议为准。

4．本协议的签署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未来年

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5．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

一、审议程序及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暨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同日，公司与暨南大学签署了《暨南大学—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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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

根据后续具体推进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对方介绍

基本情况：

名称：暨南大学

负责人：邢锋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601号

简介：暨南大学建于 1906年，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最高学府，

隶属中央统战部。学校是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广东省签约共建的国家“211工

程”重点综合性大学、“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目前，学校学科齐全，文理工医兼备，师资队伍与科研实力雄厚，国际化资源丰

富，在纳米科技、新材料与智能智造领域有深厚建树。

暨南大学是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双一流”建

设高校，直属中央统战部管理，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及履约能力。公司与其不存

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也无类似交易情况。

三、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暨南大学

乙方：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目的

双方本着“名企+名校”双赢合作，打造产学研合作典范的合作理念，共同

致力于解决企业的卡脖子技术难题，也培育国家急需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的紧缺人才，同时畅通高校和企业高端人才之间双向流动机制，知识产

权共享机制，实现高端人才跨机构有序流动和互聘机制。

https://www.qcc.com/pl/prb5819db26b8ebe3c72d76faadf96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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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内容

经双方沟通，双方将在科研合作、人才培养、品牌使用和资金支持方面进行

合作，具体合作内容如下：

1．科研合作

暨南大学纳米智造研究院将助力太力科技建设“太力科技先进功能材料研究

院”，双方结合各自的科研和产品转化优势，开展纳米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平台、

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进行专项科研等合作，共同推进校企共同发展。具体

的科研合作内容包括以下领域：新型纳米材料的研发与智能智造、纳米柔性防护、

纳米功能面料等先进功能材料前沿研究方向。

2．人才培养

暨南大学与太力科技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人才培养、就业输送等全方位合作，

具体包括：

1）教学实习基地。暨南大学在太力科技挂牌教学实习基地。太力科技为暨

南大学提供实习岗位，暨南大学提供优秀实习生。

2）就业输送。暨南大学推荐优秀毕业生到太力科技就业，太力科技提供双

向选择的机会，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接纳暨南大学毕业生。

3）组织培训。暨南大学根据太力科技需求，派出相关领域的教授到太力科

技提供员工培训和进修。

4）建立院士工作站及转化基地。暨南大学在太力科技设立赵宇亮院士工作

站及转化基地，指导太力科技先进功能材料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

3．品牌使用

以暨南大学遍布世界五大洲 170 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众多校友及超过

130个校友会为基础，结合太力科技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传播需要，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深度融合，企校联合举办开展学术讲座及品牌论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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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金支持

为支持暨南大学纳米智造研究院在纳米材料智能构建与工程领域的应用研

发，助力“纳米智造研究院”打造国家及省部级纳米科技基地平台并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纳米科技创新中心，太力科技将在未来五年捐赠 1,500万元（大写：

壹仟伍佰万元整）人民币到暨南大学，专项用于暨南大学纳米智造研究院在纳米

柔性防护材料和智能智造方向的科研及人才培养。结合暨南大学纳米智造研究院

的发展需要，太力科技将分五年支付上述资金，每年支付 300万元（大写：叁佰

万元整）人民币，由暨南大学筹资和接受捐赠的指定官方机构广东省暨南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负责接收，设立专项基金，根据其专项基金管理制度，专款专用。

具体以太力科技与广东省暨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署的捐赠协议为准。

同时，为支持太力科技在先进功能材料方面的研发和技术转化，围绕纳米材

料和先进智能材料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以及创新成果转化，太力科技将投入

1亿元（大写：壹亿元）人民币，与暨南大学共同建设太力科技—暨南大学先进

功能材料研究院，为太力科技先进功能材料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人才及技术

支持。双方将联合成立管理委员会，根据研究院运作情况，分期拨付建设款项。

具体以太力科技与暨南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准。

（三）其他事项

1．本协议是双方未来合作的起点，关于合作细节，应以双方签署的具体合

作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内容为准。

2．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经双方履行完毕内

部审批程序后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暨南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加强公司在新型纳米材料

的研发与智能智造、纳米柔性防护、纳米功能面料等先进功能材料前沿方向的核

心竞争力，在践行企业责任、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双方打通产学研创

新链条，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共同推动新材料领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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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经营能力。本次协议涉及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5 年度及未来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公司

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长期合作的战略合作文件，具体合作

项目以另行签订的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具体推进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

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其他框架协议。

2．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

在持股变动情况。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接到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若未来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太力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暨南大学—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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